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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 104 年新進職員甄試試題 

類別: 法務                               節次:第二節 

科目:1.商事法 2.行政法 

注 
意 
事
項 

1. 本試題共 2頁(A4 紙 1張)。 

2.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3.本試題分 6大題，每題配分於題目後標明，共 100 分。須用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

答案卷指定範圍內作答，不提供額外之答案卷，作答時須詳列解答過程，於本試題或

其他紙張作答者不予計分。 

4.本試題採雙面印刷，請注意正、背面試題。 

5.考試結束前離場者，試題須隨答案卷繳回，俟本節考試結束後，始得至原試場或適當處所

索取。 

6.考試時間：90 分鐘。 

一、試附理由回答以下問題： 

(一)為合理分配公司利益，以激勵員工士氣，公司法對於「年度獲利分派員工酬勞」如何

規定？公營事業與民營事業有何不同？應經內部如何之決議程序方能辦理？（15 分） 

(二)船長、海員本於僱傭契約所生之債權是否為海事優先權擔保之債權？其與船舶抵押權

間之優先順位為何？船舶抵押權是否得就建造中船舶為設定？其設定之效力如何？（10分） 

二、A 公司為辦理管線遷移工程，與 B 保險公司簽訂營造綜合保險單，承保期間為自 104 年 1

月 1 日起至 104 年 12 月 31 日止，承保範圍包括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營造工程第三人意

外責任險。A 公司於 104 年 11 月 13 日施工發生失誤，致 C 之房屋毀損。試問： A 公司未

通知 B 保險公司，即私下與 C 達成和解，賠償 C 新臺幣 300 萬元。嗣後 A 公司向 B 保險

公司請求給付保險金，B 保險公司主張其未參與和解，不負理賠之責，是否有理由？倘 A

公司業已通知 B 保險公司參與，而 B 保險公司未參與，其結果有無不同？（15 分） 

三、甲簽發面額新臺幣 100 萬元之本票予乙，作為給付乙之價金。試問： 

(一)甲未將乙載為受款人，則該本票之效力如何？（5 分） 

(二)乙向甲行使追索權時，發現甲已死亡，則乙對於甲之繼承人，得否聲請法院裁定後強

制執行？（5 分） 

四、行政機關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得否依職權撤銷原違法之授益處分？其撤銷權之行使有

無期間限制？前開授益處分是否因撤銷而溯及失效？該處分一旦經撤銷後，受益人因信

賴該處分而遭受財產上之損失者，為撤銷之機關是否對該受益人應予補償，而其補償之

額度為何？受益人補償請求權之時效為何？如補償發生爭議時，應如何解決？試就行政

程序法之規定析述之。（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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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試附理由回答以下問題： 

(一)何謂「公法人」、「行政法人」、「獨立機關」？「獨立機關」是否有「公法人」之

地位？(10 分) 

 (二)行政院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有無上下隸屬關係？有無指揮監督關係？(5 分)  

六、甲營造公司承攬A市政府之「○○向快速公路後續計畫新建工程」，並於締約承包後將該

公路部分路段分包予乙營造公司施作。乙公司於工程現場之施工便道回填廢棄爐渣，案

經B市環保局查獲。環保局認為乙公司之行為不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

標準關於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設施應設置專門貯存場所等相關規定，乃以違反廢棄物

清理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為由，依同法第 53 條進行裁罰，除處乙公司新臺幣 6 萬元罰

鍰，亦處甲公司新臺幣 6 萬元之罰鍰。甲公司認為該違法行為係乙公司所為，且其對於乙

公司之行為並不知情，B 市環保局對甲公司所為之處分應屬違法。按民法第 224 條本文規

定：「債務人之代理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履行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

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前開規定是否得類推適用於公法上違規行為？甲主張不應受

罰，有無理由？試附理由說明之。（15 分） 

參考法條： 

廢棄物清理法 

第三十六條第一項： 

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理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五十三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

完成改善者，按日連續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二、貯存、清

除或處理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三十六條第一項規定。 

 

 


